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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 4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紀錄 

日  期：中華民國 115 年 3 月 30 日(星期一)上午 11 時 9 分 

地 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出  席：議長康裕成等 61 人（如簽到簿） 

請  假：議員黃明太 

列  席：市政府－市長陳其邁等（如簽到簿） 

本  會－秘書長黃錦帄、法規研究室主任朱信吉、議

事組主任王文華 

主  席：康議長裕成 

紀  錄：江麗珠、黃月姿 

甲、報告事項 

一、黃秘書長錦帄報告出席議員 60 人，已足法定人數。 

二、主席康議長裕成宣告本(7)次定期大會開幕並致開幕詞

(如附件 1)。 

三、本會第 4 屆第 10 次臨時會第 7 次會議紀錄及第 4 屆第

7 次定期大會預備會議紀錄，經大會分別追認及認可確

定。 

四、報告市政府來函 

編號：1  類別：財經  報告機關：財政局 

案由：市府第 75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各機關先行墊支

案共計 156 案、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63 億

7,586 萬 1,284 元，其中中央補助 133 案、62 億

6,357 萬 1,758 元；回饋金 23 案、1 億 1,228 萬

9,526 元，提請大會報告，請查照。 

發言議員： 

蔡議員金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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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人員： 

研考發展考核委員會陳主任委員博洲 

水利局蔡代理局長易勳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2  類別：財經  報告機關：財政局 

案由：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177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

案，面積為 22.59 帄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讓

售，請查照。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3  類別：財經  報告機關：財政局 

案由：本市鳥松區長庚段 382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

案，面積為 127 帄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讓售，

請查照。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4  類別：財經  報告機關：財政局 

案由：本市鳥松區長庚段 382-2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

售案，面積為 58 帄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讓

售，請查照。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5  類別：財經  報告機關：財政局 

案由：本市鹽埕區大智段 948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

案，面積為 0.22 帄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讓

售，請查照。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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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  類別：財經  報告機關：財政局 

案由：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779-5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

售案，面積為 15 帄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讓

售，請查照。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7  類別：財經  報告機關：財政局 

案由：本市大樹區竹寮段 1212-1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

讓售案，面積為 102.29 帄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

准予讓售，請查照。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8  類別：財經  報告機關：財政局 

案由：本市林園區溪州段二小段 3513-41、3513-43 地

號 2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，面積為 5、15(合計

20)帄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讓售，請查照。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9  類別：教育  報告機關：文化局 

案由：檢送市府文化局主管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去(114)

年度執行成果報告，請查照。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10  類別：法規  報告機關：教育局 

案由：高雄市政府修正「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管

理辦法」案，請查照。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11  類別：法規  報告機關：法制局 

案由：高雄市政府檢送該府法制局「高雄市議會第 4 屆

三讀審議通過之自治條例後續辦理情形報告表」

案，請查照。 



4 

 

決議：同意查照。 

編號：12  類別：法規  報告機關：民政局 

案由：高雄市政府修正「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」

案，請備查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編號：13  類別：法規  報告機關：運動發展局 

案由：高雄市政府修正「高雄國家體育場使用管理規則

部分條文」案，請備查。 

發言議員： 

蔡議員金晏 

邱議員于軒 

說明人員： 

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乙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41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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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第 4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開幕主席康議長裕成致詞 

    電視機前收看議事直播的市民朋友，陳市長，三位副市長

及市府團隊，曾副議長暨全體議員同仁，各位媒體朋友，大家

好！ 

    第四屆第 7次定期大會今天正式開幕。本次會期將審議市

府提出的多項重要提案，並將處理 115 年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

（減）預算案，攸關城市發展與市民福祉，議會必定秉持審慎

監督、理性審議的原則，為市民把關。 

    本次追加（減）預算案，是在中央增加普通統籌分配稅及

本市房屋稅收成長的基礎下編列，歲入與歲出各追加 14 億

2,326 萬 8 千元，整體規模約 14.23 億元。 

    在嚴守財政紀律、不增加債務的前提下，市府規劃將資源

投入於國中小學生免費營養午餐及敬老卡加碼等利民政策，展

現對教育照顧與高齡福利的重視。 

    值得注意的是，115 年度高雄市總預算規模加計本次追加

預算，已首度突破 2,000 億元，歲出規模再創歷史新高。這代

表市府在推動重大建設與社會福利上的積極作為。議會將以最

嚴謹的態度逐項檢視，讓每一筆經費都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。 

    在市政整體推動上，我也要肯定市府團隊的努力。近年來，

高雄在產業轉型與城市治理上持續向前邁進，從科技產業布局

到交通建設優化，再到淨零轉型的制度推動，都展現城市長遠

發展的企圖與執行力。議會期待這些政策能持續深化，讓市民

共享城市進步的成果。 

    我要特別強調，預算審議過程中，府會溝通至關重要。追

加預算是政策優先順序的展現。市府應主動、充分說明編列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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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與執行方向，面對議員質詢與建議，務必以開放態度回應、

以專業準備說服，讓審議過程更順暢、決策更具品質。 

    因此，我要特別呼籲市府團隊，在法案審議過程中持續加

強與議會及社會各界溝通，清楚說明政策方向與制度設計，讓

相關規範更加完善可行。 

    本屆議會與陳市長都已進入最後不到一年任期。越是在任

期接近尾聲的時刻，更應回歸服務市民初心，把每一項建設穩

穩完成。城市治理是一棒接一棒的長期工程，我們今天所做的

努力，都是為高雄未來的發展奠定更穩固的基礎。 

    高雄正在迎向新的發展階段。裕成期待府會攜手、彼此尊

重、共同努力，讓高雄在既有基礎上持續前進，為市民打造更

宜居、更有競爭力的城市。謝謝大家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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